
据 《检察日报》 报道， “在诊疗系统

中设置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 就是要让

每一位医务工作者主动参与到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中， 确保线索早发现、 问题早干

预、 证据早固定。” 5 月 23 日， 江苏省宜

兴市检察院联合相关行政单位走访了属地

部分医疗卫生单位， 查看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执行情况。

宜兴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 5 月， 该院在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

时， 发现该案被害人因受到侵害曾到医院

做手术，3 日后被害人父母报警，犯罪嫌疑

人被绳之以法。但据了解，接诊医生应核实

被害人信息而未核实， 也没有向公安机关

报告。 针对该案反映出的问题， 该院向宜

兴市卫健委送达检察建议， 就加强对医疗

卫生单位及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 推进强

制报告制度落实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 宜兴市卫健委迅速

落实整改措施， 依法对未及时履行强制报

告义务的接诊医生及科室负责人给予纪律

处分， 同时， 向全市医疗卫生单位下发

《关于进一步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的通知》， 并专门组建技术

研发团队， 与市检察院商定强制报告自动

提醒程序的方式、 内容及流程。

2021 年 5 月， 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

序在部分医院试运行。 据了解， 该程序嵌

入到医院诊疗系统中， 当接诊医生录入未

成年人受侵害等情况时， 系统会跳出强制

报告自动提醒程序界面， 提示接诊医生履

行强制报告义务。 为确保接诊医生依法履

行强制报告义务， 宜兴市检察院建立了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 “三查两核” 机制， 即查

明案发原因、 案发过程、 报案主体， 核实

未成年被害人有无求助或者就诊行为， 进

一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上线一年来，

已覆盖宜兴市 20 余家医疗卫生单位的诊

疗系统。 截至目前， 检察机关已收到强制

报告线索 8 条， 监督、 引导公安机关立案

7 件 7 人。

江苏宜兴：医院诊疗系统引入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

■链接

不报告要担责

潘轶： 所谓 “强制报告”， 其强制性不

仅体现在强制报告义务的必须履行， 更体现

在未切实履行时的制裁后果。

《意见》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

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其主管行政机关或者本单位依法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

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单位或者单位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

员报告的， 予以从重处罚。

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 不

按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 根据其情

节、 后果等情况， 监察委员会应当依法对相

关单位和失职失责人员进行问责， 对涉嫌职

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

从最高检发布的 6 起典型案例来看， 不

履行报告义务的宾馆遭到了罚款和停业整顿

的处罚； 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瞒报教师

侵害学生案件线索， 小学的原党委书记、 校

长被免去党委书记、 校长职务， 给予党内警

告处分， 原副校长则被免去副校长职务， 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有医务人员未履行强

制报告义务， 涉事门诊部被处以警告、 没收

违法所得、 罚款 2 万元的行政处罚， 并注销

相关科室， 对医师则给予暂停六个月执业活

动的行政处罚。

所谓 “强制报告”， 其强制性不仅体现在强制报告义务的必须履行， 更体现在未切

实履行时的制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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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制报告”保护未成年人

主持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 在这

6 起案例中， 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处分、 批评教育， 主动报告人员则获得了表彰奖励。

虽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总体较好， 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 距离全社会形成共识、 普遍接纳还有差距。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应当报告

而不报告的案件超过 1600 件， 推动追责 299 人。

只有更多人了解这一强制报告制度， 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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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相较于成年人来说， 未成年人处

于弱势地位， 容易遭受不法侵害， 又因为身

心发育的不成熟， 未成年人在自身权利遭受

侵害之后往往维权意识和能力不足， 因此未

成年人受侵害案件 “发现难” 一直是困扰各

部门的难题， “强制报告” 制度的出台就是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2020 年 5 月， 国家监委、 最高检、 教

育部、 公安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

行）》）， 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 这一制度也被

2021 年 6 月修订实施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

吸收， 已上升为法律规定。

根据 《意见》，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

报告制度， 是指国家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行使

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 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

员，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

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应当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和晓科：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第 3 条为报

告主体设定了范围： 所谓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行业的各类组织， 是指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

教育、 看护、 医疗、 救助、 监护等特殊职

责， 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 社会组织。

主要包括： 居 （村） 民委员会； 中小学

校、 幼儿园、 校外培训机构、 未成年人校外活

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服务提供者； 托儿所

等托育服务机构； 医院、 妇幼保健院、 急救中

心、 诊所等医疗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 救助管

理机构、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 旅店、 宾馆等。 此外， 医疗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在收治遭受或疑似遭受人身、 精神损

害的未成年人时， 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按规定

书写、 记录和保存相关病历资料。

责任主体十分广泛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第 3 条为报告主体设定了范

围。

“强制”基于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发现难”一直是困扰各部门的难题，“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就是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李晓茂：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以 “列举+

兜底” 的形式规定了应当报告未成年人遭受

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危险的

的情形。

《意见》 规定，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

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

害危险的情况包括：

（一） 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

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

（二） 不满十四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

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 怀孕、 流产的；

（三） 十四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

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 流产的；

（四） 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 严重

营养不良、 意识不清， 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

庭暴力、 欺凌、 虐待、 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

形的；

（五） 未成年人因自杀、 自残、 工伤、 中

毒、 被人麻醉、 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

死亡情形的；

（六） 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

料状态的；

（七） 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 失踪或者

被拐卖、 收买的；

（八） 发现未成年人被组织乞讨的；

（九） 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应当报告的情形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列举+兜底”的形式规定

了应当报告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危险的的情形。


